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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

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粤退役军人发 [2022]161 号

各地级以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财政局：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 (2022) 64 号) 精

神，结合我省实际，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提高部分优抚对象

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残疾军人 (含伤残人民警察、伤残预备役人员和民

兵民工、其他因公伤残人员) 残疾抚恤金、烈属 (含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定期抚恤金，红军失散人员的生活补助

标准，调整后的标准分别见附件。提高上述对象标准所需资金由

中央财政负担。

二、提高在乡复员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提高 150

元，调整后的标准见附件。提高标准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

三、提高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提高 50

元；提高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军

人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提高 50 元；提高不符合评残和享受



带病回乡退役军人生活补助条件，但患病或生活困难的农村和城

镇无工作单位的原 8023部队退役军人，以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

队退役人员 (含参与铀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 生活补助，每人每

月提高 50元，调整后的标准见附件。

上述对象提高标准所需资金，中央财政每人每月补助 20元，

省级财政对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每人每月补助 20元，地方财政每

人每月补助 10元；珠三角地区由地方负担 30元。

四、提高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18 周岁之前没有

享受过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 60 周岁的烈士子女 (含建国前

错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 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提高 55

元，调整后的标准见附件。提高标准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

五、提高从 1954年 11月 1日试行义务兵役制后至《退役士

兵安置条例》施行前入伍、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 (含 60周岁)、

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标

准，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人每月提高 4元，调整后的标准见附

件。提高标准所需资金，中央财政补助 50%，省级财政对粤东

粤西粤北地区补助 50%，珠三角地区由地方负担 50%。

六、提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苏区干部、老堡垒户的

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提高 35 元，调整后的标准见附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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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省级财政对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每人每月补助 14 元，地方财

政每人每月补助 21 元；珠三角地区由地方负担 35 元。

七、提高新中国成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

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标准，调整后的标准见附

件。已享受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的老党员，按每人每月 50元标准

发给生活补贴。已纳入 "五老" 人员享受定期生活补助的老党

员，补助标准低于国家规定的老党员生活补贴标准的，按照补差

原则发给补贴；补助标准高于国家规定的老党员生活补贴标准

的，按照原补助标准发给补贴。

各地要按照省优抚工作区域协调机制的要求，在调整抚恤和

生活补助标准前，召开区域协调会，调整标准幅度应协调一致。

及时落实地市应安排的资金，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按月足额

将抚恤和生活补助发放到优抚对象等人员手中。新标准自 2022

年 8月 1日起执行。

附件：1.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预备役人员和民兵

民工、其他因公伤残人员残疾抚恤金标准表
















